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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河市明阳街道（原大连花园口经济区）县级
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
	编号
	名称
	保护范围
	建设控制地带

	1
	南山遗址
	以北纬39°30'11.8"、东经122°36'40.8"为基点，西北角至北纬39°30'17.8"、东经122°36'40.8"；东北角至北纬39°30'16.1"、东经122°36'45.1"；西南角至北纬39°30'12.2"、东经122°36'38.2"。
	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Ⅱ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
	2
	大坨子遗址
	整个坨子。
	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Ⅱ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
	3
	皮窝山遗址
	以北纬39°32'47.0"、东经122°32'25.3"为基点，东南至北纬39°32'47.3"、东经122°32'26.7"；西北至北纬39°32'47.8"、东经122°32'25.0"。
	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Ⅱ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
	4
	花园口日军登陆地遗址
	纪念碑本体四周分别向外5米以内。
	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Ⅱ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
	5
	城子岛遗址
	东至北纬39°31'21.5"、东经122°41'20.7"；西至北纬39°31'21.3"、东经122°41'18.0"；南至北纬39°31'20.9"、东经122°41'19.6"；北至北纬39°31'21.7"、东经122°41'19.7"。
	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Ⅱ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
	6
	跨河木桥
	桥体四周分别向外10米以内。
	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Ⅱ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
	7
	花园口城址
	东至北纬39°31'21.5"、东经122°41'20.7"；西至北纬39°31'21.3"、东经122°41'18.0"；南至北纬39°31'20.9"、东经122°41'19.6"；北至北纬39°31'21.7"、东经122°41'19.7"。
	保护范围外20米以内为Ⅱ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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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一般文物名单

	序号
	地点
	名称
	级别
	公布文件
	撤销原因

	1
	明阳街道尖山村
	西吕山遗址
	原花园口区公布县级文物单位
	大花管办发〔2013〕22号
	该文物为二普发现文物，三普时发现该文物于2008年之前因取土填海，已消失。

	2
	明阳街道大张村
	高丽城遗址
	原花园口区公布县级文物单位
	大花管办发〔2013〕22号
	该文物为二普发现文物，2008年三普时发现该文物于2008年之前因盖房子，已消失。

	3
	明阳街道大张村
	墩台沟墩台
	原花园口区公布县级文物单位
	大花管办发〔2013〕22号
	该文物为二普发现文物，2008年三普时发现该文物于2008年之前因开山填海，已消失。

	4
	明阳街道坎子村
	望海寺
	原花园口区公布县级文物单位
	大花管办发〔2013〕22号
	2008年三普时发现该文物于2008年庙宇已全部拆除。

	5
	大郑镇潘店村
	天后宫遗址
	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
	庄政发〔2016〕15号
	2009年因修滨海公路，该处遗址全部挖走，现遗址已消失。

	6
	徐岭镇大房身村
	平顶山南坡遗址
	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
	庄政发〔2016〕15号
	2009年5-6月因修丹大高速道路，该遗址被铲平，现遗址已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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